生产安全事故查处挂牌督办
通 知 书

吴安委办督字〔2025〕10号

红寺堡区安委会：
2025年4月9日8时许，在红寺堡区大河乡龙泉村高标准农田（现代高效节水农业）建设项目中，伤者杨龙驾驶单桥水车作业时陷入项目施工现场泥地，在同施工的铲车司机帮忙拖出时拖车绳断裂，导致连接两车的铁棍掉落并反弹贯穿洒水车前挡风玻璃，将杨龙右侧脸部、头部、眼部砸伤，导致右眼失明。5月28日，伤者杨龙及其家属因后续治疗及赔偿事宜，向红寺堡区大河乡人民政府反映；6月13日大河乡人民政府调查核实事故属实；截至10月16日，项目施工方（山东菏泽市胜达水利工程有限公司）、项目分包方（宁夏浩瑞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劳务分包7万方蓄水池、龙泉2号、3号泵站工程）均未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报告，涉嫌瞒报事故。根据《吴忠市生产安全事故查处挂牌督办办法》（吴安委办发〔2010〕51号）规定，现对该起安全事故进行挂牌督办，督办内容如下：
一、事故名称
红寺堡区2025年大河乡龙泉村高标准农田（现代高效节水农业）建设项目一般安全事故。
二、督办事项
1.做好事故善后处理工作；
2.在事故调查阶段，及时报送事故调查组组成及人员名单；
3.查清事故原因，分清事故责任，提出对事故单位和相关人员的处理意见；
4.形成技术分析报告、事故调查报告；
5.依法对事故单位和相关人员实施责任追究；
6.监督落实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三、办理期限
接到督办通知后60日内依法依规完成督办事项。
四、办理责任单位
红寺堡区人民政府（安委会）。
五、督办要求
事故调查报告报市安委会办公室审核同意后，由红寺堡区人民政府负责批复结案并向社会公布。事故结案后，事故调查报告和事故处理决定落实情况要及时报市安委会办公室备案。
联系人及电话：吴文宝、2039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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